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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济南一位女士在
微博上爆料，称她在本市一家
金德利民快餐店就餐时，在二
十分钟的时间里，发现老鼠在
厨房门口跑进跑出十余次。她
向服务员反映，服务员也不给
解决。无奈之下，她只得将情
况在微博上进行曝光。

对于此事，店方已进行了
回应，称“将安排专业消毒杀
菌队伍进行专业消杀”，并保
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这样的
态度应该肯定。但是，站在公
众立场来看，对于这样的表

态，我们应该慎重对待——— 不
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
行”，更要“察其效”。没有切实
的行动，即便言辞再动听，表
态再有力，也仅是店方的一次
危机公关，难保以后不会重蹈
覆辙。

这些年来，在食品安全方
面，人们读过太多道歉信，态
度没有不诚恳的，反思没有
不深刻的，但结果依然堪忧。
如知名餐饮品牌“外婆家”，
因“疑似存在使用过期食材、
后厨工作人员工作流程不规
范”等问题向公众致歉后，又
接连爆出了后厨卫生问题，
品牌形象可谓一落千丈。由
此可见，将整治餐厅卫生的

希望完全寄于商家的反躬自
省，并不现实。捍卫“舌尖上
的安全”，更多的还是要靠外
部监管。

令人遗憾的是，这起事件,
包括此前许多轰动一时的食
品安全事件 ,都是在网络上进
行曝光，引发舆论关注后才引
起监管部门重视的。“舆论先行、
监管滞后”已成为应对食品安全
问题的某种常态。在这种事后监
管模式下，每当有食品安全事件
发生 ,相关部门工作力度“很
大”，轰轰烈烈 ,让社会感觉非
常尽责。日常监管的缺失、发
现问题不及时等问题 ,却往往
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而金德利民快餐店后厨

乱象的产生 ,也许正与这种忽
略有关。金德利民作为济南一
家知名的快餐企业 ,拥有大量
的分店。按理说,如此规模庞大
的快餐企业 ,肯定是相关部门
监管的重点 ,但事实恐怕并非
如此。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该店
的服务员并不认为老鼠在后
厨乱窜是在危害食品安全 ,对
于顾客的不解也只是做几句

“淡定”的解释。这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日常监管缺失到何
种地步。

目前，相关部门已对这家
快餐店作出了“督促店家完善
防范措施”的决定，但仅有这
些远远不够。在此后的工作
中，相关部门要做好对餐饮企

业的常态化监管 ,加大对餐饮
企业的监督抽查频度与力度。
对爆出食品安全问题的餐饮
企业尤其要严加“关照”。对于
屡教不改者 ,轻则实施经济处
罚,重则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其
退出市场。食品安全不比别的
行业 ,发现问题之时往往已经
铸下大错。相关部门不能被动
地坐等“出事”,而应该积极作
为 ,长抓不懈 ,把更多的工作做
细做好、做在前头。

当然，像金德利民这样的
知名餐饮企业更应该认真反
省，加强自律，用实际行动好
好呵护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品牌，不辜负广大市民的信任
与期望。

快餐店老鼠乱窜，监管不能止于“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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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机票超售应侧重保护消费者权益

□史奉楚

5月15日，上海市民杜女士
投诉称，她提前一个月买好了
机票，一大早拖着行李去机场，
却被吉祥航空公司告知因为机
票超售，没有足够座位不能登
机。对此，吉祥航空方面表示，5
月15日上午7点35分，上海至深
圳的HO1111航班，确实存在超
售机票的情况。

其实，机票超售根本不是
什么新鲜事，即为了避免航班
座位浪费，航空公司会在部分
容易出现座位虚耗的航班上进

行适当超售，这是国际航空领
域的通行做法。由于经常有旅客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登机，即便航
班机票超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旅客都能成行。但应强调，对因
购买到超售机票而未成行的旅
客，航空公司除应予免费改签、
给予升舱待遇外，还应就消费者
的损失进行适当赔偿。

旅客购买到机票后，就与
航空公司达成了运输合同关
系，享有按时乘机到达目的地
的权利。如果航空公司因机票
超售而致使乘客行程改变，甚
至造成长时间延误，就属于根
本违约，同时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对此，根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对消费者承担三倍赔偿责
任。现行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处罚办法也规定，经营者不得
夸大或隐瞒所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的数量、质量、性能等与消
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
导消费者，否则应认定为欺诈
行为。

对在部分容易出现座位虚
耗的航班上进行适当超售固然
属于国际航空界通行做法，但
遵循行业惯例不代表可以无视
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消费者购
票时，根本不可能预判到会因
机票超售而无法出行，也就是

说，消费者对此不存在任何过
错。同时，由于航班行程较为固
定，多数人会根据购买的机票
安排行程，预订酒店，安排工作
计划。一旦因机票超售而无法
如期出行，至少将蒙受酒店预
订费用、额外住宿费用等直接
损失和其他间接损失。

即便超售系航空公司惯常
做法，也不是其免除责任的理
由。因为超售完全是航空公司
避免损失的经营策略，且是否
超售，超售多少比例的机票完
全由航空公司自行掌握。那么，
其就应承担相应风险，足额赔
偿消费者因超售无法出行而蒙
受的损失。需要说明的是，超售

机票与航班延误不同，前者系
航空公司自身行为，后者多源
于天气突变等不可抗力。

处理因超售机票所引发的
纠 纷 ，不 妨 促 成 这 样 的 惯
例——— 对因购买到超售机票而
无法按时登机出行的消费者，
航空公司应尽快安排其他航班
并适当补偿。超过一定期限的，
除安排改签升级航班或退票
外，还应赔偿不低于票价三倍
的消费者住宿等方面的损失。
这样方能体现市场经济的公平
原则和侧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原则，有效弥补消费者损失。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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